
2015年兵团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

教学质量测试说明

1.2015年兵团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质量测试（以下简称测试）由兵团、师、校三级管理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测试日常工作由兵团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质量测试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兵团测试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师、校也要成立相应的测试工作指导机构。

2.测试原则上以校为单位统一设置考点。每考点设主考1人，副主考1人。主考由考点学校负责人担任，副主考由考点学校或外校有关人员担任。采用笔试测试的科目由所在学校负责布置考场；采用上机操作测试的科目要建设标准化电子考场。

3.每个考点至少安排2名巡考员，负责对本考点工作的监督检查。巡考员由兵团测试委员会根据情况指派非本考点人员担任，并在正式测试前一天进驻考点。

4.笔试测试的考点，每考场不少于2名教师监考；上机操作测试的考点，每考场不少于1名网络管理员。 

5.各考点设考务办公室，内设考务、保密、监察、宣传、保卫、后勤、医疗等若干小组，分管有关工作，并选聘工作人员，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6.首批9所试点学校的测试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6月30日，报名时间为5月20日至5月30日；12月测试的学校报名时间为11月10日至20日，测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各中等职业学校要按照报名要求组织好报名工作。

7.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测试，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需做出说明。各校将参加测试的学生花名册以电子版和纸质版（经主管领导签字盖章）报到我局。

8.计算机应用基础测试场次由各校根据考场及计算机数量负责具体安排，考前要以公告的方式通知考生考场场次相关信息。

9.测试卷由兵团测试委员会统一命题。笔试测试的科目，由各师教育局提前从我局统一领取、运输、保管试卷；上机操作测试的科目，测试系统和测试数据由网络管理员负责管理，测试试题从题库随机产生。

10.测试前主考组织考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考前动员和培训。

11.测试前一天，按下列规范化要求布置考场：考场应符合安全、安静、明亮、卫生等条件，门口张贴考场标识，设考生物品存放处；考场座位要有醒目的座位号。

13.每个考场每天可安排三到四场测试，每场测试时间参考测试大纲。具体安排如下（计算机应用基础测试时间可根据本校硬件设施做出调整）：

第一场：09:30-11:30      第二场：12:00-13:30

第三场：16:00-17:40      第四场：18:10-19:40

各校需于统一时间在巡考员的监督下组织测试。

14.采用上机操作测试的科目，实行计算机自动评分；采用笔试测试的科目，由兵团测试委员会统一组织教师评卷。笔试测试阅卷结束后，录入分数并上报兵团教育局。


